
附件2

镇江市零售药店申报医疗保障定点管理
条件和材料

一、零售药店申报医疗保障定点管理的基本条件：
[bookmark: OLE_LINK1]1.零售药店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经市场监督管理行政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零售药店均可申请医疗保障定点：
（1）在注册地址正式经营至少3个月，且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均在有效期内（经营时间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为依据）；
（2）至少有1名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者具有药学、临床药学、中药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药师，且注册地在该零售药店所在地，药师须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合同期内；且同一时期内，不得将药师资质出借、空挂于其他医药机构。
（3）少有2名熟悉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规定的专(兼)职医保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医保费用，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合同期内；
（4）按《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开展药品分类分区有效管理，能按要求采集应用药品追溯码，并对所售药品设立明确的医保用药标识；
（5）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医保药品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医保人员管理制度、统计信息管理制度和医保费用结算制度；
（6）具备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信息技术和接口标准，按规定使用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实现与医保基金智能监管系统、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等信息系统有效衔接，并能按规定进行数据信息传输；
（7）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省级及以上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2. 零售药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定点申请：
（1）未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责任的；
（2）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点，自发现之日起未满3年的；
（3）因违法违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3年或者已满3年但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
（4）因严重违反医保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1年或者已满1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的；
（5）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曾因严重违法违规导致原定点零售药店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5年的；
（6）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二、零售药店向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提出医疗保障定点申请，至少提供以下材料：
（1）定点零售药店申请表；
（2）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或者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上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3）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相关证书及其劳动合同复印件；
（4）医保专（兼）职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5）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
（6）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
（7）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
（8）统筹地区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按相关规定要求提供的其 他材料。

